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學校代碼及名稱
資通訊經費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 費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A)
	上年度預算數

(B)
	前年度決算數

(C)
	比較數

(A)-(B)

	硬體設備費
	
	
	
	

	軟體購置費
	
	
	
	

	系統開發費
	
	
	
	

	資訊操作維護費
	
	
	
	

	資訊設備租金
	
	
	
	

	雲端服務費
	
	
	
	

	軟體使用費
	
	
	
	

	數據通訊費
	
	
	
	

	電腦用品及耗材
	
	
	
	

	合　　計
	
	
	
	

	說

明
	一、現有員額人數及設備概況。

	
	二、擬開發或維護之資訊系統。

	
	三、擬購置之硬軟體設備。

	
	四、擬購置之資訊相關服務。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填表說明：

   (一)本年度各項資通訊相關經費均需填列於本表，請以資訊預算編審系統(IBR系統，網址：https://ibr.dgbas.gov.tw)產製本表函送行政院主計總處。
   (二)經費項目定義如下：

1.硬體設備費:指現購或以融資租賃方式購置電腦硬體設備（含不可分割之電腦軟體配備）及符合融資租賃性質之雲端服務購買經費。

2.軟體購置費:指獨立購租市場現貨之電腦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套裝軟體（含版本升級）及符合融資租賃性質之雲端服務購買經費。

3.系統開發費:指委託廠商整體規劃、開發、擴充應用系統等相關費用。

4.資訊操作維護費:指購買資訊作業相關之設備保養、維修、操作及系統維護等服務費用。

5.資訊設備租金:指以營業租賃方式租用資訊軟硬體設備或使用外部資訊中心軟硬體服務之租金費用。

6.雲端服務費:指購買雲端服務費用，如：IaaS、PaaS或SaaS等。

7.軟體使用費：指購置金額未達1萬元軟體或期間未達2年之軟體授權等費用。

8.數據通訊費:指使用數據交換、網路通訊等費用。

9.電腦用品及耗材:指購置電腦用品、耗材及使用年限未達2年或金額未達1萬元之週邊設備等費用。
(三)各經費項目之本年度預算數如有屬公共建設計畫、科技發展計畫之部分，須於IBR系統分別填列。
(四)說明欄各項資料應填列內容如下：
1.現有員額人數及設備概況：請敍明基金員額人數、其他因業務需要需配置電腦設備人數以及現有設備概況。
2.擬開發或維護之資訊系統：請按經費項目，逐項列明本年度擬開發(含擴增)或維護之資訊系統名稱、經費需求數、用途、經費估算說明。

3.擬購置之硬軟體設備：請按經費項目，逐項列明本年度擬購置之硬軟體設備名稱、單價、數量、經費需求數、用途、經費估算說明。如有購置個人電腦(含筆記型電腦)及文書編輯軟體，每年以不超過員額人數1/5比例為原則，並按實際需要核實編列，若有特殊需要，得說明計列。
4.擬購置之資訊相關服務：前述2、3項以外之資訊相關服務，請按經費項目，逐項列明本年度擬購置之資訊服務名稱、單價、數量、經費需求數、用途、經費估算說明。

5.前述2、3、4項資料，如有屬公共建設計畫、科技發展計畫之項目可不列入說明。

6.說明欄各項資料可於IBR系統登載，或另以檔案上傳至IBR系統，或說明資料隨函提供。

